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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电函〔2024〕143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征集广东省电子商务

优秀案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有关园区、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充分展示我省电子商务

发展成果，促进广东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，我厅决定组织开展电

子商务优秀案例征集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原则

本次评选以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为原则，由省商务厅组织

电子商务领域专家综合参评案例的技术性与创新性、效益性、示

范性和参评单位综合实力评选我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。

二、参评资格

（一）参评单位必须在广东省注册的独立法人或机构，并在

广东进行主要运营活动。

（二）参评单位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，未列

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近三年未发生较大、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

安全事故。

（三）参评单位必须保证所提供参评案例的全部资料、数据

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三、参评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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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园区、电子商务企业、电商平台、电商服务、电

商营销、丝路电商、数商兴农、电商+产业带、其他电子商务等。

四、评分方法

从参评案例的技术性与创新性、效益性、示范性，以及参评

单位的整体实力进行综合评分，取总分排前的若干名案例。

（一）技术性与创新性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具有较高技术水

平；具有创新性，包括商业模式创新、管理创新等。

（二）效益性。全面实现项目预期目标，有未来发展思路和

前景，有效满足服务对象需求，解决服务对象问题，具有良好的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三）示范性。在电子商务细分领域中具有的较高水平，对

同类服务开展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。

（四）整体实力。综合考虑企业营收、市场占有率、科技创

新能力、各类资质、所获荣誉等。

（五）数据完整性。送评案例的企业、园区应当如实报送

2023 年度相关业务数据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

各地市商务局须在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将参评材料报送广

东省商务厅，各地市推荐案例不超过 5个，参评材料包括：

1.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申报表（见附件）。

2.有关证照、证书复印件，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、各

类获奖证书、资格证书等。

3.申报单位 LOGO，照片 3 张，宣传图片 3 张（用于制作宣

传资料，只需电子版，可通过电子邮件或 U盘发送）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

广东省商务厅对参评单位进行初步审查，确认参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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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家评审。

邀请行业专家、资深学者组成专家评审组，对参评案例进行

综合评分，确定“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”的入选名单。

（四）公示。

入选名单在广东省商务厅网站进行公示，如有异议，由广东

省商务厅对异议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根据调查结果分类处置。

六、颁证及宣传

入选“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”的，将在近期省级电子商

务活动发布并现场予以授牌，同时在主流媒体中进行宣传。

请各地市商务局组织发动辖区内电商企业、电商园区参评，

并于 10 月 30 日前将经本局审核的申报材料（申报表及其佐证材

料）报送至联系人（申报材料的 PDF 版和电子文本请一并报送，

文件夹命名格式：[案例]-单位名称+案例名称）。

附件：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申报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4 年 9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林龙辉，电话：020-38819864，电子邮箱：

dianshangchu@gd.gov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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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申报表
参评单位

参评案例（项目名称）

参评领域

电子商务园区 电子商务企业

电商平台 电商服务 电商营销

丝路电商 数商兴农 电商+产业带

其他电子商务 （请说明）

该案例是否曾经获评

其他奖励

项目主要负责人

日常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邮箱

一、参评单位简介（500 字以内）：

参评单位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情况，近年营业总收入、市场占有率、

电子商务金额，以及科技创新能力、各类资质、所获荣誉等。

二、案例概述：（2000 字左右）

（一）项目简介：项目背景，项目需求，重点与难点等。

（二）技术性与创新性：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；具有创新性，包

括商业模式创新、管理创新等。

（三）效益性：全面实现项目预期目标，有未来发展思路和前景，有效满足服务

对象需求，解决服务对象问题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四）示范性：在电子商务细分领域中具有较高水平，对同类服务开展具有借鉴

和示范意义。

我单位承诺，此次申报 “广东省电子商务优秀案例”，所有申报材料及所

附资料和资质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

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参评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市商务局意见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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